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7日（星期三）09 時 10分 

地  點： 【建工校區】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 

【第一校區】圖資館六樓國際會議廳 

【楠梓校區】行政大樓 4 樓第一會議室 

【燕巢校區】行政大樓四樓 20 人會議室 

【旗津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紀  錄：邱辰 

出席人員：應到 97人，實到 84 人，缺席 12 人，請假 1人。(詳如簽到簿) 

列席人員： 

壹、主席致詞： 

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行政會議改採視訊方式辦理，會議運作相當順

遂，未來亦可思考參酌安排視訊會議，方便主管開會，減少校區間奔波

返往。 

二、109 年度行政及學術主管校際參訪活動，訂於 109 年 7 月 6 日(一)至 7 月 8

日(三)辦理，此次行程主要安排拜訪澎湖海事職校和澎湖科技大學，本校每

年有上百名學生來自澎湖，藉此機會進行家長座談，瞭解子弟就讀本校情

形及需學校提供協助事項。本校即將成立師培中心，教育部希望本校可發

揮影響力，思考成立附屬高工之可行性，故將藉此機會拜訪瞭解。另因澎

湖科大前身為高雄海專澎湖分部，與本校歷史淵源深厚，故藉此機會特予

安排參訪，請各位主管踴躍參加。 

三、另配合暑假期間，行政會議提早至 7 月 7 日下午 14:00 召開視訊會議，未參

加校際參訪活動之主管，屆時請撥冗前往建工校區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

室與會。 

四、本校樂齡大學辦學優質，深獲學員讚賞，且部分學員具社經實力，請教推

處進一步瞭解整理，可協助本校對外爭取更多資源。 

貳、確認 108 學年度第 10 次會議紀錄暨執行情況報告(如執行情形附件，

第 1 頁)：會議紀錄確認通過，執行情形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 由：有關本校與國外大學及機構簽訂合作協議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6學年度第 6次行政主管業務會報執行情形說明辦理，爾後新簽訂

之 MOU、MOA案件請提行政會議審議，可免提主管會報。 

二、為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擬與馬來西亞、中國及越南 3 所大學締結姊妹校合約。 

三、檢附簽約彙整表、簽約機構簡介及合作意向書。(附件 1/第 17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賡續辦理後續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賡續辦理後續事宜。 

 

提案二 提案單位：海商學院  

案 由：擬訂定本校「東南亞產學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9 年 5 月 18日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發展，推動海洋相關產業及培育所需人才；促進產

學共構研究與發展專業核心能力，增進產業、學研機構接軌，並活絡人力

資源運用，依據本校「校院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附件 2-1/第 39 

頁)，特訂定「東南亞產學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要點」。 

三、檢附本校東南亞產學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要點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

文。(附件 2-2/第 43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三 提案單位：水圈學院  

案 由：擬修正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草案)，提

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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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9 月 19 日及 109 年 3 月 27 日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議討論通過。 

二、為符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通過之「實驗動物照護指引」及動物保護法之規

範，擬修訂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要點。 

三、配合本委員會動物實驗核定後監核查檢作業，擬修訂本法條為「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要點」、修訂部份條件及新增

附表三動物實驗變更申請表及附件四動物實驗核定後監督稽核查檢表。 

四、檢附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

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3/第 49 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修正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第 3 點第 1 項第 5 款修正為「動物實驗核定後監督稽核查檢 (Post-Approval 

Monitoring，PAM)」。 

 

提案四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學院  

案 由：擬訂定本校「共同教育指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於 109年 6月 3日 108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及 109年 5月 15

日 108學年第 4 次共同教育學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依據 109年 3月 26日「通識教育精進計畫」第一次、4月 30日第二次實

地訪視輔導紀錄及 04月 09日共同教育學院 108學年度第 1次業務討論會

決議。 

三、依訪視輔導委員建議，將成立「共同教育指導委員會」，由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學院院長、創新創業教育中

心及校內外委員若干名組成之；由校長或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擔任主任委



員、共同教育學院院長擔任執行秘書，討論共同教育學院重大政策訂定及

跨單位協調平台。 

四、檢附本校共同教育指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文。

(附件 4/第 132 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部分條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9 年 6 月 3日 108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依據「外交部政府機關（構）辦理或補助民間團體赴海外出席國際會議或

從事國際交流活動有關會籍名稱或參與地位之處理原則」、「科技部補助

計畫產出論文發表於國際期刊及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生國家名稱

訛誤事件更正處理作業要點」、教育部論文列名原則相關規範及為周延現

行辦法，擬修正條文內容。 

三、檢附本校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暨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5/第 136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 

一、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列期刊部分，各院檢視如需增列，會後請提供予研發

處，並授權潤修。 

三、另依第 7 條、第 8 條規定，期刊論文發表未能遵照政府規範使用明定國家名

稱列名者，將不得申請獎勵，但體制外對於未能符合國家規定之教師，如

何予以協助，請研發處思考。 

四、附帶決議：鑒於北科大 2020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已進步至 95 名，QS 世界大

學排名已進步至 511-520 區間，爰有關期刊論文發表獎勵之作法，本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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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科大作為指標學校，請研發處參考該校規定研議修法，包括第 5 條獎

勵標準請思考改以點數計算，並取消論文獎助申請篇數上限規定。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定本校「無給職顧問遴選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於 109年 6月 3日 108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本校為應校務發展需要，遴聘無給職顧問提供諮詢與建議，依教育部及所

屬各機關（構）學校無給職顧問遴聘要點及整併原三校無給職顧問遴聘要

點規定，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無給職顧問遴選要點。 

三、檢附本校無給職顧問遴選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文。(附

件 6/第 145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施行。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磨課師課程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要點於 109年 5月 25日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討論通過。 

二、本校為因應數位學習推動之全球教育趨勢，鼓勵教師開設磨課師課程，發

展數位教學能量，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成效，擬訂定本校「磨課師課程作

業要點」，建立本校磨課師課程之開課、學分採認等配套機制。 

三、檢附本校磨課師課程作業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文及他校

磨課師做法比較表。(附件 7/第 150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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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第 4 點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修正為「……，每門課至多補助業務費新臺幣十

四萬元，每年至多補助三門課程為原則。」。 

三、另為鼓勵教師開設磨課師課程，未申請或非核定補助之磨課師課程，但已完

成，並符合磨課師課程獎勵申請要件之教師，亦可申請參加磨課師卓越獎

評選。 

四、本校教師申請磨課師課程補助作業流程圖內容完整，惟少數虛線過長，請再

修正。 

 

提案八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廢止本校「高教公共性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9 年 6 月 8日簽奉核准逕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二、鑒於「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分項計畫 C-提升高校公共性」(以下簡稱

本計畫)之規劃、執行、檢核與改善機制於 109年度起由學務處於單月份

舉辦本計畫及附錄一、二管考會議，邀請執行本計畫各方案承辦單位與會

以達本計畫各方案有效執行之目標。 

三、爰此，本計畫管考會議執行目的與本要點設置目的重疊，且每年度固定舉

辦六次管考會議，能有效全面提升本計畫及附錄一、二執行成效，擬請建

議廢止本要點。 

四、檢附本校高教公共性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全文。(附件 8/第 168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廢止。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廢止。 

 

提案九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車輛管理要點」第五點、第八點、第十六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學年度車輛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 



二、因各校區停車場車位不足，爰新增退休人員停車時間及地點之限制規範。 

三、鑒於併校後各校區學生機車車證收費標準不一，但使用車證者如因公務、

教學或上課需求，得於各校區間通行及停放，故除於第五點附表一調整各

校區學生機車證收費趨於一致為 100 元整，另顧及各校區停車場地維護及

經營成本負擔，爰逐年度調升 50元整至上限 300 元止。 

四、第五點附表一各校區車證收費標準表，修正重點如下： 

(一)鑒於併校後各校區學生機車車證收費標準不一，但使用車證者如因公

務、教學或上課需求，得於各校區間通行及停放。為期能逐漸讓各校

區收費趨於一致，調整學生機車證收費為 100元。 

(二)鑒於部分行政單位已逐漸至第一校區辦公，故該校區車位已趨飽和，

爰取消校友及校外人士可申辦車證規定。 

五、統一楠梓及旗津校區側門及地下室車輛管制時間及方式。 

六、依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來函所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條第 2

項規定:「汽車號牌不得變造損毀、塗抹或黏貼其他材料、加裝邊框或霓

虹燈、裝置旋轉架、顛倒懸掛或以安裝其他器具之方式使不能辨認其牌

號，並不得以他物遮蔽，如有污穢，致不能辨認其牌號時，應洗刷清楚。

但因應電子收費需要加裝邊框而未遮蔽號牌字號與圖案標示者，不在此

限。」，為避免現行規定機車通行證黏貼於車牌上，致有產生違反前開規

定之疑慮，擬修正第 16點第 6 款違規行為態樣文字。 

七、明定違反本要點規定時屬違規行為，擬修正第 16點第 11 款違規行為態樣

文字。 

八、檢附本校車輛管理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

文。(附件 9/第 169 頁) 

九、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地下室汽車車位，如係因公務需要並經申請核准，可過夜停放，相關表單申

請連結請總務處協助提供，俾利教職同仁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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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綠能智駕載具中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9 年 5 月 28日 109年度第 2次校級研究中心審議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為結合跨領域產學研專家，發展國際級智駕載具產業關鍵技術與培育高階

研發人才，特依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院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成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綠能智駕載具中心」。 

三、檢附本校綠能智駕載具中心設置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及草案全文

(附件 10-1/第 183頁)、設置計畫書(附件 10-2/第 189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附帶決議：本校級中心計畫書內容包含 5G 通訊量測，人力配置部分請產學

處轉請本校級中心主責單位徵求電資學院相關領域專長老師共同加入，對

相關計畫申請執行定有助益，亦符本校級中心設立之旨趣。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推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上架銷售申請及審核要點」第二點、第六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9 年 6 月 3日 108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順利上架至本校「產品推廣中心實習商店」或「宣傳品領用系統」平臺

之流程，並提供校內外人士優質化商品，故修正上架及評估機制，使其有

明確規範可依循。 

三、修正重點包含新增申請對象、修正申請期間、商品申請上架相關規定及銷

售合作評估機制。 



四、檢附本校上架銷售申請及審核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

正草案全文。(附件 11/第 202 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肆、臨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請假辦法」第三條(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因新選課系統作業轉回本校校務系統的時間差，會致使老師點名名單內有

已退選學生而記錄缺曠影響學生權益，修正本校學生請假辦法。  

三、於本辦第三條增加學生於加退選期間退選之課程，該退選課程曠課紀錄予

以取消之規定。 

四、檢附本校學生請假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

如附件。(附件 12/第 210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伍、報告案 

一、學務處 

(一) 因應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趨緩校園解封報告案(附件 13/第 215頁) 

結論： 

1、洽悉。 

https://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11805


2、因應 109 學年度境外生入台 240 位新生，考量高雄防疫旅館及校

內防疫宿舍容量，請國際處採取分批入臺，分批入住方式規劃。 

3、目前疫情雖己趨緩，但日前高雄市某中學曾發生 15 名學生上呼吸

道群聚感染事件，爰請系所主管及同仁多予留意學生健康狀況，

並備齊口罩、額溫槍等防疫物資，保持高度警覺性。 

4、本校於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本校報導中，提及本校併校後在因應本

次疫情處理過程中，更凸顯本校募資能力及研發能量，包含防疫

物資募集、自製防疫洗手乳、亁洗手發放教職同仁使用，自行開

發雲端疫調系統，3分鐘可掌握師生體溫量測狀況等。另全球風能

組織（GWO）課程在疫情期間全部停擺，只有本校繼續上課，本校

以視訊向 33 個會員國 139 名成員分享本校防疫作為。在在顯示，

本校的研發能力及募資能力真的很強，非常感謝同仁的努力。 

 (二)學生缺曠課之統計及後續處置報告(附件 14/第 237 頁) 

結論： 

1、洽悉。 

2、因應疫情關係，各校區教師落實點名，致本學期學生缺曠課統計

數字偏高，此一結果亦請教發中心進一步瞭解分析，思考改善，

讓學生樂在學習。 

3、請系所主管提醒學生，學生加、退選截止後，因故無法繼續修習

課程，得依「選課準則」之規定，申請停修課程，避免學生權益

受損。另本校學則規定四年級最低修習學分數，每學期不得少於

六學分，亦請系所老師提醒學生留意。 

陸、散會( 11 時 30 分) 

 


